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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5_E9_80_89_E6_c122_479427.htm 患者到医院就诊过程

中与医院发生纠纷后，如何选择处理程序是患者或患者的代

理律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看，患者

选择不同的处理程序所得到的保护程度是有差别的。目前可

以选择的处理程序有： 1、患者与医院协商共同委托或由卫

生主管部门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的鉴定。然后根据鉴定

结论选择协商赔偿，或起诉。 2、不委托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这两种处理程序对患者的权

益保护程度不同。根据本人的经验，本人认为选择第二种方

式对于患者是有利的。原因在于： 1、第一种处理程序受卫

生行政机关的制约较大，难以体现公平。 从《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的规定可以发现，《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处理程序

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使本应当由司法程序解决的民事争议

事项纳入了行政处理程序。《条例》的规定过多强调了行政

处理色彩，使《条例》具有行政干预司法之嫌疑。如，《条

例》第36条关于卫生行政部门主动提交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鉴定的规定，第41条、第42条关于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

鉴定结论的审核后才能作为处理依据的规定等，处处体现出

医疗事故的处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由于目前卫生行政

机关对于医疗机构行使管理权，所以使卫生行政机关在医疗

事故的处理上难以排除偏袒医疗机构的嫌疑，处理的公正性

受到怀疑。 如果选择直接诉讼程序，则处理结果不受卫生行

政机关的约束，上述不利因素不存在。 2、医学会进行医疗



事故鉴定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体现公平。 根据《条例》

第49条的规定，当患者选择了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后

，一旦医学会的鉴定委员会作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

，患者就失去了获得赔偿的前提。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

的权威性、公正性、客观性就非常重要了。但是从《条例》

的规定看，存在影响鉴定结论权威性、公正性、客观性的规

定。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难以体现公平。 （1）《条

例》第23条、第24条、第25条规定的专家组的组成中，没有

明确法学界人士（不仅限于法医）的比例，而是基本上由医

界人士组成，出于职业的认同感，鉴定专家的思维意识、行

为习惯及对事物的认识容易趋于一致，对于鉴定结论的形成

会自然地产生倾向性，作出的结论往往对患者不利。且目前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还没有完全成为独立执业的社会中介组织

，受卫生行政机关潜在影响仍然存在。如果选择直接起诉，

上述影响即不存在。法医鉴定的专家组成较为灵活，且不可

能均由医界人士组成。 （2）司法鉴定程序属于民事诉讼程

序的一部分，鉴定人员在鉴定时较多考虑适用民事诉讼关于

举证责任的规定。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医疗纠纷

的举证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因此在医疗机构举证不能的情

况下，判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机率大大增加。而医学会的

医疗事故鉴定则因程序原因会较少引用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

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虽然规定了“医疗机构

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导致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与民事

诉讼的举证责任相比，显然其法律约束力、适用条件具有明

显差异。 （3）根据《条例》规定，医疗事故结论的最终认



定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能承担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紧密相联，使“医疗事故”的结论本身承载了太多的责任，

导致在实践当中鉴定机构对于“医疗事故”结论的作出呈现

过分的谨慎态度，造成大量医疗纠纷被认定“不构成医疗事

故”，患者的利益保护大打折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